
設計學研究所碩士班遴聘指導教授晤談表 

學號  姓名  

畢業學校  系所  

研究方向 

 

晤談老師 

(簽名) 
 晤談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晤談紀錄 

 

□同意擔任指導教授 

□建議與__________________老師共同指導 

□建議由__________________老師擔任指導教師，提所務會議審議 

註：1.本表由碩士班研究生與本所專任教師晤談並簽名確認後，併同指導教授申請表送交所

辦公室。(105學年度第 2學期起入學生適用) 

2.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